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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现将《深圳光明-广西田林精准扶贫稳就业补助方案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　　深圳市光明区人力资源局     田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　　   2020年9月16日

　　深圳光明-广西田林精准扶贫稳就业补助方案实施细则

　　一、政策依据

　　《深圳光明-广西田林精准扶贫稳就业补助方案》。

　　二、申请对象

　　2018年7月1日后入职，在深圳市连续就业满6个月的田林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（以社保数据

为依据）。

　　三、补助原则

　　（一）鼓励田林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来深就业。

　　（二）帮助近2年来深就业的田林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。

　　四、补助标准

　　（一）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入职，至2020年7月1日持续就业的田林县建档立

卡人员，在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期间，根据实际就业月份按600元/月标准给予最长12个月的补

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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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二）2019年7月1日后入职的田林县建档立卡人员：

　　1.连续就业不满1年的，在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，就业月份按400元/月标准补助；

　　2.连续就业满1年的不满2年的，在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，就业月份按500元/月标准补

助；

　　3.连续就业满2年的，在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，不满2年的月份按500元/月标准补助，

满2年月份按600元/月标准补助。

　　（三）每年度工作满10个月即视为就业满1年。

　　五、申报材料

　　（一）《深圳光明-广西田林精准扶贫稳就业补助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；

　　（二）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

　　（三）劳动合同。

　　六、申报流程

　　（一）注册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人员登录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（以下简称服务平台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gdzwfw.gov.cn/）进行用户注册并登录，搜索点击“深圳光明-广西田林精准扶贫稳就

业补助资格认定在线申请服务”，申请人须上传《深圳光明-广西田林精准扶贫稳就业补助资格认定

申请表》、身份证正反面、劳动合同。

　　（二）材料审核。申请人规范、真实填写申报信息，按要求上报申报材料，符合对象范围、申请

条件及申请时限等要求的，光明区人力资源局予以受理；申报信息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在

受理申请后，相关工作人员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　　（三）就业情况统计。通过资格认定的申请，在申请人就业满1年、满2年的时间节点，由光明

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社保系统统计汇总其就业月数，并将申报材料、汇总数据于2021年2月、2021年8

月、2022年8月分三批传田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　　（四）公示发放：田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补助发放对象、金额公示五天，公示无异议

的，于2021年3月、2021年9月、2022年9月底前分三批集中发放补助。

　　七、其他

　　（一）所就业企业注册地、社保缴交地均在深圳市内；

　　（二）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不重复享受市级同类补助政策；

　　（三）本细则由光明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；

　　（四）咨询电话：光明区人力资源局：0755-21389050；田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0776-7221956。


